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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局部修订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9 年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

标函[2019]8 号）的要求，由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对《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

进行局部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补充托儿所规模和班数；2．调整托儿所、幼儿园独立设置及合建的班数，增加了合建

建筑类型；3．调整托儿所室外活动场地面积标准；4．明确托儿所、幼儿园日照标准房间的范围；5．调整托儿所生活

用房设置的楼层；6．调整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置防护栏杆的高度和杆件净距离；7．完善托儿所生活用房功能分区的

内容和使用面积标准；8．完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和通信、网络系统。

此次局部修订，共涉及 78 个条文的修改，分别为第 1．0．2 条、第 1．0．3 条、第 1．0．4 条、第 2．0．5 条、

第 2．0．6 条、第 2．0．9 条、第 2．0．10 条、第 2．0．11 条、第 2．0．12 条、第 2．0．13 条、第 2．0．15

条、第 3．1．3 条、第 3．2．2 条、第 3．2．3 条、第 3．2．8 条、第 3．2．8A 条、第 4．1．1 条、第 4．1．2

条、第 4．1．3 条、第 4．1．3A 条、第 4．1．3B 条、第 4．1．5 条、第 4．1．7 条、第 4．1．8 条、第 4．1．9

条、第 4．1．10 条、第 4．1．11 条、第 4．1．12 条、第 4．1．17 条、第 4．1．17A 条、第 4．1．17B 条、第 4．2．1

条、第 4．2．2 条、第 4．2．3 条、第 4．2．3A 条、第 4．2．3B 条、第 4．2．3C 条、第 4．2．3D 条、第 4．2．4

条、第 4．2．5 条、第 4．2．5A 条、第 4．2．5B 条、第 4．2．6 条、第 4．2．6A 条、第 4．3．1 条、第 4．3．3

条、第 4．3．5 条、第 4．3．13 条、第 4．3．17 条、第 4．4．1 条、第 4．4．2 条、第 4．5．1 条、第 4．5．2

条、第 4．5．2A 条、第 4．5．3 条、第 5．1．1 条、第 5．2．1 条、第 5．2．2 条、第 6．1．2 条、第 6．1．3

条、第 6．1．5 条、第 6．1．12A 条、第 6．1．12B 条、第 6．2．2 条、第 6．2．7 条、第 6．2．9 条、第 6．2．11

条、第 6．2．12 条、第 6．2．13 条、第 6．2．14 条、第 6．2．16 条、第 6．3．1 条、第 6．3．2 条、第 6．3．4

条、第 6．3．5 条、第 6．3．6 条、第 6．3．7 条和第 6．3．8 条。

本规范中下划线表示修改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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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第 1079 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规范是在《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87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黑龙江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主要起草人是孙传礼、贾世超、葛庆华、郭盛元、马洪骥。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确定了各项技术要求。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托儿所、幼儿

园建筑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1 总 则

1．0．1 对于托儿所、幼儿园建设，国家有相应建设标准和严格的准入制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合理选择托儿所、

幼儿园建设地址和建设标准，为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安全、健康、卫生的活动场所。据此在对 2016 年版《托儿所、幼

儿园建筑设计规范》（以下简称“原规范”）局部修订工作中，对原规范一些条文进行了修改，增添了一些技术内容，

作为今后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的依据。

1．0．2 原规范适用范围包括城镇及工矿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不包括农村托儿所、幼儿

园，本次修订将规范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城市，还应包括广大农村。这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托儿所、

幼儿园建设有所增加。为保证农村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符合有关标准要求，将农村托儿所、幼儿园建筑也应纳入国家

标准，以保证农村幼儿与城市幼儿同样拥有安全、健康的生活场所。

1．0．3 本条增加了托儿所的规模和各班婴幼儿的年龄、人数，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建议而确定的。

1．0．4 本条文强调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其中保证托儿所、幼儿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原则。建

筑设计中还应满足使用功能、节约土地和能源、保护环境等条件。目前我国托儿所、幼儿园数量短缺，幼儿入园难的情



况较普遍，各地建设托儿所、幼儿园数量比较大，因此在托儿所、幼儿园建设中遵守这些原则，对托儿所、幼儿园建筑

的安全性、适用性有重要的意义。

1．0．5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涉及多方面、多专业，对于各专业已有标准规定内容，除必要重申外，本规范不再

重复，因此在设计时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主要有《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JGJ 26、《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 等。

2 术 语

2．0．1 托儿所是用于专门照顾和培养 3 周岁以下婴幼儿生活能力的场所。托儿所可以单独建设，但大多数为

与幼儿园合并建设，但两部分需要分开。目前我国 3 周岁以下幼儿基本上是由家庭看护，很少送到托儿所去看护。

因此托儿所这部分内容在本规范中已经弱化，是否建托儿所，各地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2．0．2 幼儿园是供 3 周岁～6 周岁的幼儿保育教育的场所，是对幼儿进行体、智、德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机

构。

2．0．5 生活用房包括婴幼儿班活动单元、多功能活动室和为婴幼儿特殊活动的其他空间。

2．0．6 生活单元是婴幼儿生活用房中供一个班级婴幼儿生活的空间。托儿所包括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生

活单元。幼儿园生活单元包括活动室、寝室、卫生间、衣帽储藏间等。

2．0．9 原规范中称音体室，现改为多功能活动室，原来称音体室，名称、含义不够全面、准确。该房间是全

园集中活动的大空间，它不仅仅有文艺、体育活动的内容，而且包括全园集会、演出，召开家长会等多种内容。

2．0．15 原规范中称为服务用房，考虑其内容包括管理方面的内容，因此本次修编改为服务管理用房，其名称

更为确切。服务管理用房包括警卫室、收发室、晨检室（厅）、保健观察室、财务室、办公室、会议室、医务室、

储藏室等。

2．0．16 供应用房包括厨房、淋浴室、开水间、消毒间、洗衣房、配电室、锅炉房等，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设置。

3 基地和总平面

3．1 基 地

3．1．2 易发生自然地质灾害地段是指地震危险、地质塌陷、地下采空区、洪涝或泥石流多发区、山体滑坡区、雷暴

区，飓风区，未处理的含氡土壤区、电磁波辐射区等不安全地带。

易发生危险建筑物指易燃、易爆的建筑，如生产易燃易爆物品的厂房、储存易燃、易爆产品的仓库、锅炉房、变电

所等。

污染源指垃圾站、污水处理场、传染病院、医院太平间及殡仪馆等。



3．1．3 托儿所、幼儿园园址选择在居住区内或附近，便于家长接送，其服务半径不宜过大。调研中发现有的居住区

规模很大，但没有设置托儿所、幼儿园，有的即使设置了托儿所、幼儿园，其服务半径过大，家长接送，会耽误很长时

间。本次修订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的规定，服务半径为 300m，更加方便婴幼儿

的接送。

3．2 总平面

3．2．2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是供 6 个月～6 周岁婴幼儿进行集中保育、教育的学前机构。婴幼儿大部分时间在这里

进行各种活动。由于婴幼儿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身体抵抗力弱，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要求托儿所、幼儿园建筑确保

婴幼儿安全、卫生、适用。托儿所、幼儿园在建筑布局、房间设置、室内外环境等方面有许多要求，要求建筑封闭，周

围设围墙。为了在建筑设计中满足这些要求，要求建筑封闭，周围设围墙。为了在建筑设计中满足这些要求，独立设置

建筑基地，使建筑不受外界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托儿所、幼儿园建筑与其他建筑合建，势必对婴幼儿的生活环境造

成干扰，难以保证婴幼儿的安全、卫生和适用的要求。

婴幼儿是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社会各界、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尤其关注婴幼儿生活环境

的安全、卫生、适用问题。这些方面规范中有许多规定，这些规定是托儿所、幼儿园建筑的最低标准。随着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对托儿所、幼儿园建筑的标准要求也应提高，不能以挤占托儿所、幼儿园建设用地，影响婴幼儿安全、卫生、

适用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建设。何况托儿所、幼儿园在居住区中占用的土地是很少的。居住区规划按规定留有幼儿园建设

用地，可以独立建设满足规范要求的幼儿园。

托儿所合建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居住区中按规划要求将托儿所与其他建筑合建在一栋建筑中；二是在城市人口密集

区，托儿所与既有建筑合建，目前这种情况较多，建筑比较复杂，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因此对合建的托儿所的安全问题

作了相应规定，以确保婴幼儿的安全。

托儿所与既有建筑合建，建设成本高，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保证正常运营，此次修订提高了独立设置托儿所、幼

儿园的班数。根据市场需求，本条对托儿所、幼儿园建筑与其他建筑合建做了调整，一是规定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幼儿

园由原来三个班改为四个班；二是对合建的班数由二个班改为三个班。还对合建的建筑类型规定做了适当调整，增加了

可与养老、教育、办公建筑合建。为解决目前托儿所短缺的情况，合建的托儿所比较多。由于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独立

建造托儿所很困难，考虑到实际情况，为满足市场需求，这次规范修订放宽了合建的建筑类型。目前有些托儿所、幼儿

园与商业、娱乐等建筑合建，这些建筑容易发生火灾，与这些建筑合建，婴幼儿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因此规定托儿所、

幼儿园仅能与居住、养老、教育、办公建筑合建，这些建筑管理相对规范，发生火灾的概率相对较小。

为保证婴幼儿的安全，规定应设置独立的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并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由于婴幼儿身

体情况与成人不同，体质弱、行走能力差，如果与其他建筑共用疏散楼梯，一是幼儿用的楼梯与成人的楼梯踏步高度、

宽度不同，成人使用的楼梯不适宜儿童使用；二是在紧急情况下，幼儿与成人共用一个楼梯疏散对幼儿的身体会造成伤

害。因此，对合建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安全疏散及出口作了规定。

3．2．3 托儿所、幼儿园的室外活动场地需要有足够的活动面积，满足幼儿室外活动的需要。一些托儿所、幼儿园室

外活动场地过小，不能满足需要，本规范对班活动场地、全园共用活动场地面积均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对活动场地的设

置、安全方面等提出了要求。调研发现，有些托儿所、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布置在建筑周围阴影之内，基本没有阳光照

射，儿童在室外活动得不到阳光，对儿童的身体健康不利。

本次调整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室外活动场地分别进行了规定。托儿所的幼儿比幼儿园的年龄小，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也小一些。幼儿园的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保持不变，将托儿所室外活动场地面积适当减少。目前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区，与



其他建筑合建的托儿所、幼儿园比较多，这种情况室外活动面积很小，按规定面积设置室外活动场地难以保证。因此，

对室外活动场地面积做了调整。

3．2．4 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室外绿化面积，调查发现，许多托儿所、幼儿园室外绿化面积不足，这对托儿所、幼儿

园应有良好的室外环境是不利的。托儿所、幼儿园室外布置一定的绿地，不仅对提高环境质量有一定作用，而且能提高

周围空气质量，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现在居住区绿地均规定不小于 30％，因此规定托儿所、幼儿园绿地率不小于 30％

是必要的。

3．2．5 供应区的厨房经常有些杂物，可能对托儿所、幼儿园其他地区造成污染，因此有必要设置堆放杂物的地区应

与其他部分相隔离。其杂物院设置独立的对外出口，可以避免运送杂物时经过其他区域，造成环境污染。

3．2．6 托儿所、幼儿园场地周围设置围护设施，一是防止幼儿从园内周围走失，二是防止其他无关人员进入托儿所、

幼儿园，保证托儿所、幼儿园的安全。

3．2．7 托儿所、幼儿园接送幼儿的用车较多，有些托儿所、幼儿园出入口设在城市主要道路一侧，在接送幼儿时间

停留车辆较多，严重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因此规定出入口不应设置在城市主要道路一侧。如果设在次要道路一侧，其出

入口应退道路红线，并应留有一定的人员停留和停车的场地，防止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具体面积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2．8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2016 年版规范中对托儿所、幼儿园房间的日照标准规定不够具体，这次修编分别对托儿

所和幼儿园需要日照 3h 的房间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房间是婴幼儿经常生活的场所，婴幼儿的生活和发育需要一定时间

的阳光，阳光可以杀灭一些细菌，婴幼儿的生活用房在阳光的照射下也有利于室内环境的清洁卫生，因此规定婴幼儿活

动用房满窗日照标准不小于 3h，确保婴幼儿身体健康。

原条文中，婴幼儿“生活用房”包括卫生间、储藏间和公共活动用房，这些房间日照标准不需要 3h。本次修订明

确了需要日照 3h 的具体房间，并分别说明托儿所和幼儿园需要日照要求的房间。对于其他婴幼儿不经常生活的房间不

作具体规定，建筑设计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布置。

4 建筑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2 幼儿生活单元是托儿所、幼儿园生活的基本空间，幼儿大部分在生活单元内生活。将若干个幼儿生活

单元组合进行建筑设计，有利于幼儿各班生活相对的独立性，防止幼儿班之间相互干扰。目前国外托儿所、幼儿

园有打破幼儿生活单元的布置方式，有利于幼儿之间的交流，但也容易造成幼儿班之间出现交叉、干扰的问题。

因此，我国托儿所、幼儿园建筑仍主张按幼儿生活单元组合方法进行设计。

4．1．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此条前半句没有变化，与原条文一致。后半句参照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第 5．3．1A 条文，关于地上房间建筑层数的设置可不列为强制性条文。本次修订关于房间设

置的楼层，除地下室、半地下室外，均列为非强制性条文，在本规范第 4．1．3A 条、第 4．1．3B 条中表述。

建筑物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日照、采光、通风、防潮、排水等条件差，不能满足建筑环境的要求，对婴幼

儿身体健康十分不利，故规定幼儿生活用房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4．1．3A 新增条文。幼儿园的幼儿体力、活动能力比较差，上下楼梯动作缓慢，不适宜多楼层上下，另外幼

儿行动速度较慢，对环境适应能力差，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难以迅速疏散，尤其在楼梯间疏散更困难。为

保护幼儿身体健康和紧急疏散时的安全，因此对幼儿园幼儿生活用房所在的层数作了规定。



4．1．3B 新增条文。托儿所的婴幼儿年龄在 3 岁以下，其身体能力较弱，方向感较差，行走比较困难。据观

察，这个年龄的婴幼儿上下楼梯需要在保育员的带领下才能完成。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婴幼儿不能使用楼梯进行

疏散。为保证婴幼儿的安全，规定托儿所生活用房应布置在首层。考虑到实际情况，尤其是合建的托儿所一层用

地十分紧张，因此对托大班生活用房布置的楼层进行了调整，并对人数和安全疏散作了规定。

4．1．5 托儿所、幼儿园活动室的窗与成人建筑的窗最大的区别在于窗台的高度不一样，因为婴幼儿的身材较

矮，为了保证婴幼儿的视线不被遮挡，避免产生封闭感，并体现托儿所、幼儿园建筑空间的正常尺度，所以活动

室、公共活动室的窗台距地不宜大于 0．60m。由于窗台低，防止儿童爬上窗台，发生从窗坠落的事故，因此要

求采取防护措施。寝室窗的形式不同于活动室，一般需要高于活动室的窗台，达到 0．90m。如果婴幼儿的床紧

靠窗户，为了防止婴幼儿在床上爬高，窗的下部需做固定扇，否则需要加护栏。活动室的窗宜设下亮子，活动室

窗的形式不同于成人建筑窗的形式，后者窗亮子在上，窗扇在下，而前者正好相反。其次，后者的窗亮子是作为

通风功能，而前者窗亮子为了婴幼儿安全，不可以开启，即使为了通风需要开启，应做上旋开启，设推拉窗，必

须设置防护措施。1．80m 以下严禁设开启窗扇，是为了防止婴幼儿通过时碰伤头部。窗外侧无外廊时应设栏杆，

栏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的有关规定。当底面有宽度大于或等于 0．22m，

且高度低于或等于 0．45m 的可踏部位时，其栏杆的防护高度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

4．1．8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应保障幼儿的安全，幼儿身体的各部分的发育尚未成熟，动作还不十分协调，

防护意识差；同时好奇心强烈，容易忽视对周围的注意，很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门是幼儿经常接触的部件，

因此在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中，应注意门的安全问题。为了方便儿童自己开启或关闭房间门，应在距地 0．60m

处加设幼儿专用的拉手，门拉手可以将幼儿和教师使用的要求作整体考虑，结合门的造型，通常设垂直拉手，门

扇内外皆装置。活动室、寝室的门应设观察窗，在兼顾幼儿和教师视线范围的情况下做透明玻璃，以便幼儿和教

师进出活动室能观察门内外的情况，防止发生碰撞。

本条增加了平开门距离楼地面 1．20m 以下部分应设防夹手设施。设计可根据具体情况，在门与门框连接处

采取设置柔性覆盖物等措施，防止幼儿手脚伸入夹伤。

4．1．9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在原条文基础上仅对防护栏杆的高度和栏杆净间距进行了调整。将原规定的高度

1．10m 修改为 1．30m，其根据是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6．7．3 条第 2 款

规定，上人屋面和交通、商业、旅馆、医院、学校等建筑临开敞中庭的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2m。条文中规定的

栏杆高度是否适用于托儿所、幼儿园不够明确，由于托儿所、幼儿园中婴幼儿的特殊情况，一是婴幼儿安全意识

差，易动、易攀爬，栏杆高度应适当加高；二是考虑到大人抱婴幼儿站立时，人体的重心增高，栏杆高度也应适

当加高，避免人靠近栏杆时因重心外移发生坠落事故。根据上述情况，对于托儿所、幼儿园临空的栏杆高度增加

到 1．30m，目的是确保婴幼儿使用时的人身安全。

关于垂直杆件净距离的宽度修改为 0．09m，主要根据是考虑到婴幼儿的特点，安全意识差，好奇、好动，

游戏时头部或身体易钻入栏杆空隙中，为防止婴幼儿头部或身体卡在栏杆空隙中，造成安全事故，因此将垂直杆

件净间距调整为 0．09m，确保婴幼儿的人身安全。

4．1．11 考虑儿童身体特点，幼儿使用的楼梯不同于成年人楼梯，楼梯扶手、栏杆宽度、踏步尺寸均与成年人

楼梯不同。幼儿扶手高度宜为 0．60m，可在成人扶手中间增设。由于儿童腿长比成年人短，楼梯踏步的尺寸不

能与成年人楼梯踏步尺寸相同，因此对幼儿楼梯踏步尺寸作出了规定。

本规范经修订增加了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条款，是因为幼儿行动迟缓、动作较慢、安全意识差，在发生

紧急情况时，为使幼儿迅速疏散到室外，规定楼梯间的首层直通室外，对幼儿安全疏散更为有利。



4．1．1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幼儿活泼、好动，且安全意识差，上、下楼梯时易发生嬉闹、攀爬等行为，甚至

有些幼儿爬上楼梯扶手滑行、玩耍，很容易发生坠落事故。为保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幼儿使用的楼梯，其楼梯

井净宽度大于 0．11m 时，必须采取防止攀滑的措施。防止幼儿从楼梯上滑落穿越，坠落至楼梯井底。

楼梯栏杆应采取不易攀登的构造，栏杆不应有任何可蹬踏的横向杆件及装饰物。当采用垂直杆件作栏杆时，

对其净距进行了修改，主要依据与本规范第 4．1．9 条中垂直杆件净距修改的依据相同。

4．1．17 考虑到有些公共建筑的层高在 3．0m 左右，为了保证其适用于托儿所、幼儿园的改建，对托儿所、

幼儿园生活单元中的一些房间的净高进行了调整。多功能活动室是全园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最大面积可达

300m
2

以上，其层高过低，不仅空间有压抑感，也不符合室内健康卫生要求，因此规定房间净高应适当高一些。

4．1．17A 新增条文。厨房等用水的房间容易产生渗漏，影响楼下托儿所、幼儿园婴幼儿正常生活。

4．1．17B 新增条文。本条为新增条款。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规定居住区配

套设施应设置托儿所、幼儿园。由于托儿所营运管理成本高、责任大，因此近几年居住区按规划仅建了幼儿园，

很少建托儿所，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的规定。因此，社会上出现供 3 岁

以下婴幼儿使用的托儿所不足的局面。本条规定居住区应按需配套设置一定规模的托儿所，可以保证托儿所建设

的数量，改善社会上托儿所数量不足的情况。

6．2．13 对于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当夏季依靠开窗不能实现基本热舒适要求，且幼

儿活动室、寝室等房间不设置空调设施时，每间幼儿活动室、寝室等房间宜安装具有防护网且可变风向的吸顶式电风扇。

6．2．14 最热月平均室外气温大于和等于 25℃地区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宜设置空调设备或预留安装空调设备的

条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房间室内设计参数应符合表 6．2．14 的规定。

表 6．2．14 空调房间室内设计参数

2 当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或集中新风系统时，应设置空气净化消毒装置和供风管系统清洗、消毒用的可开闭窗口。

3 当采用分散空调方式时，应设置保证室内新风量满足国家现行卫生标准的装置。



6．2．15 设置非集中空调设备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应对空调室外机的位置统一设计。空调设备的冷凝水应有组织

排放。空调室外机应安装在室外地面或通道地面 2．00m 以上，且幼儿无法接触的位置。

6．2．16 此条删除。

6．3 建筑电气

6．3．1 婴幼儿的眼睛非常稚嫩，其活动室、寝室、图书室、美工室等是幼儿日常活动停留较多的场所，频闪和眩光

问题是照明设计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电子镇流器一般使用 20kHz～60kHz 频率供给灯管，可基本消除频闪。采用裸

管荧光灯具眩光较严重，不宜使用，推荐采用格栅灯、带透明灯罩的灯具等。LED 等新型节能光源也可采用。采用 LED

时，显色指数(Ra)不应小于 80，喂奶室、睡眠区色温不宜高于 3300K，特殊显色指数 R9 应大于 0。其他场所色温不宜

高于 4000K。

6．3．2 托儿所、幼儿园的日常消毒一般都是采用紫外线消毒灯，双端直管形紫外线杀菌灯固定在房间吊装对空气中

杀菌最为有效，灯具应安装在空气容易对流循环的位置，其灯具的安装功率可参考表 1 选取。

安全型移动式紫外线杀菌消毒设备没有固定安装的紫外线杀菌灯杀菌效果好，小型幼儿园等班数较少时可以采用。

6．3．3 紫外线杀菌灯的控制应特别注意防止幼儿在场时误开，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做法。调研中了解到，大多数

都是紫外线灯的灯开关单独设置，且在灯开关上作出标志，例如在紫外线灯开关上贴上彩色不干胶，上面写上“紫外线

灯”，还有的是把紫外线灯开关设在高处，并作出标记。但这些做法也不能完全避免误开，曾经发生过误开紫外线灯伤

人事故。

鉴于目前的情况，提出三种做法供参考：

1 采用灯开关控制，并把灯开关设置在门外走廊专用的小箱内并上锁，由专人负责，其他人不能操作。

2 采用专用回路并集中控制，把控制按钮设在有人值班的房间，确定房间无人时由专人操作开启紫外线灯。

3 有条件时采用智能控制，探测房间是否有人，由房间无人和固定的消毒时间两个条件操作开启紫外线灯。



6．3．4 幼儿建筑的照明设计标准值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 中没有具体规定，故本规范作出补充

规定。照明设计的其他要求如照度均匀度、眩光限制、光源颜色、灯具效率等均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 50034 的规定。

6．3．5 原规范规定插座安装高度不低于 1．70m，调研中幼儿园反映很有必要，防止幼儿淘气触摸，使用也很方便，

此次修订保留此条文，但为与其他规范保持一致，将 1．70m 改为 1．80m。

6．3．6 幼儿活动场所包括活动室、公共活动场所等，在这些场所安装配电箱、控制箱等电气装置，如果底部距地低

于 1．80m 对幼儿不安全，应予以避免。对于高度较大的配电箱，底部距地 1．80m 不易安装也不便操作，此时宜把配

电箱、控制箱安装在专用配电小间，如没有条件设置配电小间，建议和建筑专业配合在墙上设置配电箱安装小空间，并

用阻燃非导电材料制作小门并上锁。安装在配电小间、设置带安全门的安装空间等均为采取了安全措施，此时配电箱、

控制箱安装高度不必限制为底部距地 1．80m。

6．3．7 托儿所、幼儿园的安全问题是整个社会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必须在建设中予以考虑，故作出本规定。

6．3．8 计算机网络是幼儿园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调研中了解到很多幼儿园都在网上查找教学资料，通过电视放给

孩子们看；电话也是内部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有的幼儿园要求在班内设内部电话，不设外线电话；广播系统对大中型

幼儿园内部统一通知、集体活动等也很有必要，设计中应对教学区、办公区分设支路，并设置音量控制开关，小型幼儿

园可根据需要考虑是否设置广播系统；有线电视系统一般班内都不设置，但都设置了电视，供播放视频等。办公区电话

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均应设置，广播系统、有线电视系统、教学多媒体设施可根据需要设置。原规范规定的电铃，调

研中幼儿园一致反映不适用，故本次修订取消。

6．3．9 幼儿园应急照明设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防雷与接地设计、供配电系统设计等本规范不另作规定，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及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等规范执行。


